
林口￡从民法院委托 涉执励 鲈 处萱司若呼估报吉

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l。 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白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 ,

但受本估价报告中己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次估价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与有关当事人也没有个人利害或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

评估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

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我公司估价人员于 ⒛” 年 8月 24日 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

查勘 ,并摄取了相关的影像资料。我们对现场查勘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承担

责任 ,但查勘仅限于估价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

的部分,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我们不承担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

调查的责任。

6.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7.本估价报告依据了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委托方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因

资料失实造成估价结果有误的,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责任。

8.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委托方在本次估价 日的下使用 ,不得作其他用途。凡因

委托方使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9.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未经本估价机

构和估价人员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委托方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及个人提供 ;

报告解释权为本评估机构所有。

10.估 价结果仅为案件承办单位办理案件提供参考 ,不应作为处置涉案房屋可实

现价格的保证 ,案件承办单位及案件承办人应在估价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处置时的

房屋状况和市场状况等因素进行合理决策。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 :

注   月丹  号 : 2320170

2m2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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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牡丹江市爱民街 139号

电话:∝“‘zs61佣

传真:00“-62Bg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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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 、本 次估 价 的假 设 前 提

(一 )一股假设

l、 对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进行了核查,无理由怀疑其

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假定委托方提供的材料是合法、

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2、 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因素给予关注,在无理

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

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3、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即能满足以

下条件:(1)自 愿销售的卖方及 自愿购买的买方;@)交 易双方无任何利害关系,交易目的

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o)交 易双方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g)交 易双方有较

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rbˉ )不存在特殊买者的附加出价。

4、 价值时点至估价报告出具之 日房地产价值保持稳定。

5、 市场供应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变。

6、 估价结果的有效性有赖于本次估价的前提、假设限制以及遵循的经济原则,这些

条件是由本公司估价人员根据估价对象实际情况并结合估价相关规定综合提出的,具有客

观性和合理性,以上条件若不成立,本估价结果无效。

7、 人民法院拍卖 (或者变卖)财产之日的评估对象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与实地查

勘完成之日的状况相同为估价假设前提。

8、 本报告涉及估价对象所采用的有关权属证明及所处位置等资料由委托人提供,我

们并未得到授权也没有专业上的能力进行考证,以假定其资料真实为前提。

9、 在本次估价对象评估中,人民法院未明确是否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因此本

公司估价过程中未考虑且不包含其可能拖欠或者欠缴税费及相关费用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

若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委托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处置考虑。

(二 )未定事项假设

估价结果是反映估价对象在本次估价 目的下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作为法院参考依据 ,估

价时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影响,也未考虑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 ,

牡丹江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牡丹江市爱民街 139号

咤1话 : 0453-6236168

传真:M53-62BB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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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殊交易方式 卜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

结呆一般亦会发生变化。估价结呆未考虑未来处置炽1险 。

(三 )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本次估价 日的特殊性 ,对估价对象评估其客观市场价值,不考虑查封等因素 ,实

际房屋己处于查封状态 ,因此本次采用背离事实假设作为假设前提进行估价 ,即 :背离事

实假设是指因估价 目的的特殊需要 ,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对估价对象状况所做的与估价

对象在价值时点的状况不一致的合理假定。

(四 )不相一致假设

无。

(五 )依据不足假设

无。

二 、本 报 告使 用 的 限制 条件

(1)本次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仅适用于法院执行借贷纠纷一案中所涉及的房地产 ,

为司法机关提供委估房地产的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依据 ,不得作它用。

(2)本报告使用期限为壹年,估价报告使用期限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

变化,并对估价对象估价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论,需重新进行估

价。

(3)本报告专为委托方所使用 ,未经本公司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和估价报告审查部

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或对外

公告。

本报告书所确定的估价 目的而提出的公允估价意见是指假定在充分发达的公开市场

条件下,交易双方在交易地位平等、充分了解相关市场信 J胄、及交易双方独立和理智进行判

断的前提下形成的公开市场价格。该价格并不代表估价对象在涉及产权变动或形态转变时

的实际交易价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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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牡丹江市爱民街 1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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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牡华夏房估 [2Oz丬 司字 砼1号

一、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当事人

估 价 委 托 人:林 口县人民法院

申  请  方:黑龙江林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 申 请 方:张静慧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全    称:牡丹江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 定 代表人:董少辉

地    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爱民街 139号

资 质 等 级:贰 级

备案证书编号:⒛ O3017

三、估价目的

根据 《林口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⒆2)黑 10乃 执 637号 中的委托内容以及涉执房地

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要求,确定本次估价 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

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 )估价财产范围

本次估价以 《林口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u2)黑 1025执 “7号委托内容为准,包括

估价对象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二 )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 《林口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u2)黑 1u5执 “7号 、房地产权登

记信息 (独幢、层、套、间房屋)复印件等资料显示 :

1 所有权人 张静慧

召 不动产证号 黑 (⒛17)林 口县不动产权第 0008565号

5 建筑面积 63.16平方米

6 用途 住宅

7 楼层 6/8

牡丹江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牡丹汪市爱民街 139号

电话:04s⒊6236168

传真Ⅱ⒄“-￠ BB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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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房屋结构 混合结构

9 房屋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二 )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1土地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牡丹江市林口县民主小区5号楼 ,该区域地势平坦,己具备六通一平。

上水:集中供水,下水:市 内地下排水管网,电 :外网供电,路 :临市内主要道路,暖 :

集中供热,通讯:己覆盖。周围环境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配套设施齐全。

2,建筑物基本状况

经现场查勘确认 :估价对象为位于牡丹江市林口县民主小区 5号楼 161室一处住宅用

房,估价对象所在小区居住环境一般。估价对象混合结构,估价对象位于 ⒍8层 。

室内装修情况:估价对象南北朝向,平面布局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建筑面积“,16￠ ,

净高约为2.65米 ,地板地面,内墙刷乳胶漆;卫生间和厨房地面铺地砖 ,内墙贴砖到顶 ,

天花吊项。

估价对象水、暖、电、卫基础设施齐全,室内空间布局合理,采光、通风较好,现状

居住,使用功能正常。

五、价值时点

zOzz年 8月 Ⅲ 日。(根据估价目的,价值时点设定为估价人员现场实地查勘之日)

六、价值类型

(一 )价值类型

依据估价 目的确定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二 )价值定义

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 ,以公平交易

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本估价报告在遵循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基本原则下,结合估价 目的对估价对象

进行估价。具体依据如下原则 :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要求估价机构和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

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价值。

牡丹汪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地址:牡丹江市爱民街 139号

电话:⒄~ss-62361ω

传真:"“-62BB1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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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法原则

(l)估价对象具有合法的权属材料。

(2)估价对象的用途是合法的,符合城市规划限制的要求。

3、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量,且房

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 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

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房地产价值是以该房地产的效用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

根据估价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以保持现有设计用途前提为

该房地产的最有效利用方式。

4、 替代原则

房地产价格遵循替代规律 ,某宗房地产的价格 ,受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房地产价格

所牵制。有相同使用价值、有替代可能的房地产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价格相互牵

制而趋于一致。

5、 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 ,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

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

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 ,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八、估价依据

(一 )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编 )》 (⒛⒛ 年 5月 28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弱 号,⒛ 16年 7月 2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o19年 8月 26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12018】

15号 ,⒛ 18年 6月 4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次会议通过 :

5.《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 【⒛ 18】 刀3号 。

(二 )估价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o⒛ 1—⒛ 15);

地址:牡丹江市爱民街 I39号

6̄-牡丹江华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电话:⒄“~Ω“ 168

传真:M“-62sB181



2.屮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WT50899— 2013);

3.中房学 【⒛21】 37号 《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 )》 。

(工 )估价委托书、估价委托人提供所需材料

1.根据委托人提供的 《林冂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m2)黑 1025执 637号

2.房地产权登记信启、(独幢、层、套、间房屋)复印件

(四 )房地产估价机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搜集的估价所需资料

1.估价人员现场勘查记录 ;

2.本 公司调查、掌握的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

九、估价方法

1.选用的估价方法

本次估价采用比较法。

2.本次估价采用估价方法的定义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 ,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 ,根据其间的差异对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我估价机构根据本次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合理的估价

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囚素的分析,最终确定估价

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处置参考价为 :

评估单价人民币 (小写):1,T90。0O元/平方米 ;

评估总价人民币 (小写):113,100。 OO兀 ;

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叁仟壹佰元整。

十一、估价人员 :

牡丹江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电话:M“ -Ω“ I68

卡亭屡黾: 0453-628818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程国庆 2320170054( ⒛2年 9月 2日

郭建华 2320160031 2u2年 9月 2日

地址 :牡 市爱民街 139号

抹口层从民法院委托 涉执房地产处置司芽萍估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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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实地查勘期

我公司估价人员于⒛”年8月 叫 日进行并完成实地查勘I作 。

十三、估价作业期

本次估价作业期为 2Ⅱ2年 8月 z日 至 2匝2年 9月 2口 。

十四、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白估价报告出具之 日起壹年,即 :从 2⒆2年 9月 2日 起至

⒛⒛ 年 9月 1日 止,若在此期间房地产市场变化较大时,需对评估值进行适当的调整 ,

必要时需重新进行估价。

十五、估价报告使用的说明

本次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仅适用于法院办理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的房地产 ,为司

法机关提供委估房地产的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依据 ,不得作它用。若由于委托方使用不当

导致的一切后果及责任 ,与我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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